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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 2026 年春季动物疫病
综合防控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 自治县）农业农村委、畜牧（兽医）发展中心，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农业农村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 2026 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我委制定了《重庆市 2026 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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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026 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
防控行动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庆市动物防疫条例》，严格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工作定位，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应免尽免的原则，集中力量抓好非洲猪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保障畜牧业发展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结合当前动物疫情形势和生产流通状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 、行动时间
全市春防行动时间统一定为 3 月 5  日—4 月 25  日。
二 、行动目标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狂犬病的群体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100%。
（二）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的普查面达到 100%，畜禽养殖圈舍消毒面达到 100%，发现重大动物疫病报告率和处置率达到 100%。
（三）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不发生区域性动物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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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动内容
坚持常年防疫与季节防疫相结合，在抓好常年防疫工作的基础上，按照“ 动物防疫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 ，生产经营者承担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集中抓好以下六项重点工作。
（一）开展集中强制免疫行动。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狂犬病分类实施强制免疫。对规模养殖场，要督促其参照《 2026 年国家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做好常年程序化免疫，指导做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对散养户，鼓励其在基层兽医的指导下自行免疫，确无能力的可“代行免疫”，同时应严格遵守《农村散养畜禽免疫注意事项》（见附件 1）。免疫开展时，要及时做好畜禽标识佩戴、《动物免疫证明》填发（农村散养户）、《防疫档案》建立等工作。免疫结束后 ，要对所有养殖场户开展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工作，对漏免、免疫抗体不达标和补栏畜禽及时进行补免。市、区县两级动物疫控机构要开展常规监测和随机抽检，确保免疫效果。
（二）开展宣传普查行动 。采取微信、广播、电视、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非洲猪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知识以及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相关政策。指导养殖场户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增强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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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集中开展动物疫情普查，动态更新畜禽档案，准确掌握养殖情况。排查发现重大动物疫病 ，“早、快、严、小”果断处置，严防疫情扩散。
（ 三）开展清洗消毒行动 。对全市养殖场户、交易市场、屠宰厂（场）以及运输车辆、生产加工区、办公生活区开展全覆盖清洗消毒工作。明确养殖场户、交易市场、屠宰厂（场）消毒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其做好清洗消毒工作，做到养殖、屠宰、流通、无害化处理等重点场所和重点区域全覆盖，切断动物疫病传播途径，消除潜在隐患。指导乡镇建立散养户消毒台账，指导规模场建立消毒台账，详细记录消毒药品种、浓度、消毒时间、消毒范围、消毒面积等信息。
（ 四）抓好防疫监管 。按照“卫生评估、风险分级、量化监督、痕迹管理”要求，对养殖场户进行精细化监管，督促指导养殖业主严格落实免疫、消毒、检测、隔离、净化、消灭、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对拒不履行强制免疫义务、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疫情、对规定禁止免疫的病种（如布鲁氏菌病）实施免疫的养殖单位和个人，要依法处理并追究责任。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新颁布的检疫规程实施检疫。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非法调运、不按规定进行免疫接种、不报告疫情、不建立防疫制度、不落实防疫措施、不接受防疫监督等行为。
（ 五）开展疫病净化 。实施动物疫病净化消灭，是动物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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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的重要路径，也是动物疫病防控的最终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明确将“净化消灭”纳入动物防疫的方针和要求。各区县要以种畜禽场为核心，以垂直传播性动物疫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和重大动物疫病为重点，扎实推进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和非洲猪瘟、猪伪狂犬病等动物疫病净化，对有意向、有能力的养殖企业，要全方位做好净化指导和培训，加快无疫区、无疫小区和动物疫病净化场创建。
（ 六）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培育扶持兽医社会化服务主体，拓展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内容，形成“主体多元、供给充足、服务专业、机制灵活”的兽医社会化服务格局。鼓励大型养殖企业、兽药饲料生产流通企业、协会等市场主体，整合乡村兽医、动物防疫人员等资源，组建动物防疫服务团队 ，向养殖场户提供高质量的免疫、消毒、诊疗、用药等专业化兽医卫生服务。
四 、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的重要性，严格工作标准，强化措施落实，确保防控成效。要根据本方案要求，及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做好任务分解，压实各方责任。要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大力培育兽医社会化服务主体，补充基层动物防疫力量。
（二）强化资金保障。各区县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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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强制免疫工作经费（包括疫苗采购、器械耗材、培训、劳务、人员防护、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免疫副反应处置等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提前准备春防工作所需疫苗、试剂、消毒用品、器械耗材、人员防护用品等物资。
（ 三）规范免疫行为 。加强疫苗使用管理，建立发放、领用记录，规范疫苗运输、储存和使用，避免出现因疫苗保管不当而影响免疫效果。免疫工作开展前，要对防疫人员进行免疫技术培训，做到“真苗、真打、真有效”，防止不打针、打假针、减量注射。严格做好个人防护，严防因操作不当造成动物疫病传播和人员感染。免疫结束后，要做好疫苗瓶回收及无害化处理工作。
（ 四）强化信息管理。各区县要加强监督检查 ，随时跟踪免疫进度及信息填报等情况， 明确专人审核、报送相关防疫信息。春防工作启动后，要通过“渝农牧”每天实时填报免疫信息，确因条件限制不能实时报送的，可在每周五中午前统一报送本周免疫数据；春防工作结束前一周，要以乡镇为单位通过“渝农牧”统一填报消毒信息和疫情普查信息；春防工作结束后，填写春防相关情况调查表（见附件 2），及时形成春防总结报告，于 2026年 4 月 30  日前报送至市动物疫控中心（ 向梦玲，89138970，
cqykfyk2020@163.com）。市动物疫控中心于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将全市春防工作总结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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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农村散养畜禽免疫注意事项2.2026 年春防相关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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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村散养畜禽免疫注意事项


为有效防范防疫人员及相关器械、物资机械带毒传播，开展散养畜禽免疫，应严格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一 、精简防疫人员
尽可能精简防疫工作组人数，原则上不超过2人。其中， 1人入户，负责免疫、消毒等主要工作；1人不入户，负责填写免疫档案、填发免疫证明、开展宣传指导等辅助工作。
二 、 准备充足物资
提前准备好足量的注射器、针头、酒精、碘酒、药用棉、消毒剂、防护装备（防护服、 口罩、鞋套、雨靴等）等。
三 、选择适宜天气
提前查看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免疫区域，尽可能避开雨天入户免疫。
四 、确认健康状况
入户前，先向养殖户询问畜禽健康状况，确定无异常后，方可入户。入户后，先仔细检查畜禽健康状况，确定健康后，方可实施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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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强化生物安全
人员防护：入户前 ，应穿戴防护服、鞋帽、手套等 ，做到“ 一户一更换 ”，条件不具备的，必须戴防护帽、穿雨靴。穿雨靴的，入户前和离户时都必须消毒 。注射消毒： 严格对注射部位消毒，严格“ 一畜禽一针头 ”，不得重复使用。环境消毒： 对畜禽圈舍及周边环境， 防疫人员进出路线等，规范实施全面消毒。
六 、广泛宣传指导
向养殖户宣传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和生物安全防范措施，特别要宣传禁止使用餐厨废弃物（包括自家潲水）饲喂畜禽，调入畜禽要隔离、出栏畜禽要检疫、发病死亡要报告等政策规定。指导养殖户自行落实圈舍环境消毒、灭鼠灭蚊灭蝇等防控措施。
七 、 相关物品回收
对使用过的防护服、针头、注射器、药用棉、疫苗瓶、包装盒和消毒剂瓶等废弃物或污染物，必须使用不渗水的塑料袋或密闭容器全部分类回收，集中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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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 年春防相关情况调查表

	区县（ 自治县）：

	填报日期：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安排部署情况
	
培训宣传情况
	
区县政府采购疫苗情况

	
区县级
	召开春防专题部
署会议的乡镇个
数
	
区县级开展培训场数
	
乡镇级开展培训场数
	
印发宣传资料份数
	
病种
	
金额

	

□召开会议   □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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